附件2

资格复审材料清单及要求

应聘人员须携带以下材料（按顺序排列，右上角标注顺序号）参加现场资格复审。
1.考试准考证（原件）；
2.带有本人签名的《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专任教师报名资格审查表》一份（登录报名系统—查看简历—简历预览—下载打印报名资格审查表）（原件）；

3.《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诚信报考承诺书》(自行下载、打印、签字，原件)；

4.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（或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或派出所开具的、带照片并盖有公章的户籍证明）（原件+复印件）；

5.高中以后所有教育经历阶段的学历学位证书以及学信网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尚未取得学历学位证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，须提供《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推荐表》或学信网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）；取得国外高校学历、学位的，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《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》；已结束学业，暂未取得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，须提供国外高校颁发的学历、学位证明材料或本人护照、学习成绩单、学习经历证明等（原件+复印件）；
6.岗位资格条件所需的其他证明材料（原件+复印件）。

注：资格复审时，需上缴《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2026年公开招聘专任教师报名资格审查表》《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诚信报考承诺书》及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学院留存、备查。
